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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 3 條

教育局委託私人辦理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受託學校）之受託

人，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依本條例申請續約未獲同意、無意願續約或經終

止委託契約者，教育局依本辦法辦理接管。

第 4 條

教育局為辦理相關接管事務，得聘教育行政、會計或財務管理等專業領域之

學者或專家，成立接管小組。

第 5 條

教育局為準備接管事宜，得指派人員進入受託學校調查並蒐集相關資料，受

託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6 條

教育局接管受託學校前，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受託人並公告之：

一  受託學校之名稱及地址。

二  接管之法令依據及原因。

三  接管之標的。

四  接管日期與受託人移交受託學校各類財產、經營權、學生學籍資料及校

    務檔案之期限。



五  其他必要之事項。

第 7 條

教育局接管受託學校後，學生有轉學或其他安置需求者，應予協助辦理。

第 8 條

受託學校經接管後，依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隨同移轉至受託學校之教

職員及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適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法令之編制內教師，

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外，由原學校繼續任用。

前項以外之教學人員及職員，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外，應由受託人自行負責

處理。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